
 

 

 

試論現代監護理念的演變 
——以澳門監護制度為中心 

 

馬潔娜 

 

一、引言 
 

原始人類社會是群居的社會，人們分工合作，共

抗敵人和野獸攻擊。1 群居本身說明早先人類在原始

洪荒的地球上並不具有特別的生存優勢，由此對身體

虛弱的人、年齡幼小的人，需要特殊的保護2，這當

然也是一種監護，但不是現代民法意義上的監護制

度。從居住的特性來看，迄今人類仍然是群居動物，

似乎沒有進步。當然，今天人類社會群居不是為了對

抗敵人和野獸，而是為了交換、合作。這是人成為經

濟動物的首要特徵。但是，問題在於，既然人和人之

間交換、合作，為甚麼會還會出現監護制度？這與監

護的功能有關。現代監護制度功能有二：第一，人格

的保護。“民法以人為本位，以人之尊嚴為其倫理基

礎”。3 作為民法基本制度之一的監護，此點功能甚

為明顯。第二，財產代理。顯然，現代監護制度的基

本理念並非自古羅馬時期就已經形成，恰恰相反，彼

時的監護制度，遠未具備今日的涵義。現代大陸法系

各國和地區的民法，包括澳門《民法典》都對監護作

出了專門的規定，但後者的問題仍然不少，因此需要

釐清現代監護的理念，重塑澳門監護制度。 

 

 

二、監護：從權力到義務 
 

大陸法系(民法法系)的監護制度，在古羅馬時期

就已經頗具雛形。據桑德羅‧斯奇巴尼根據羅馬法《民

法大全》選編的《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羅馬法

中的監護制度樣態極為豐富，分為未適婚的監護4、

遺囑監護5、法定監護6和指定監護7。監護是有關財

產行為的對人的權利，“受監護人的取得能力並不被

監護和保佐所吸收，就像根據純粹的羅馬法原則並不

被‘父權’所吸收一樣，受監護人是‘自權人’，因

而如果係男性，則是‘家父’。”8 但學界對於羅馬

法中監護的功能則存在認識上的分歧。彼德羅‧彭梵

得認為，對監護人權力的確定應當真正有助於受監護

人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擔任監護的人的利益。9 而巴

里‧尼古拉斯在《羅馬法概論》中則認為，最初的監

護更多考慮的是監護人的利益。他說：“監護制度的

歷史清楚地反映着從一種觀念到另一種觀念發展的

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特權被變為義務。”10 尼古拉

斯所說的“特權”，當是指在家長制羅馬社會中，家

長基於羅馬法律的規定，對被監護人的監護特權。 

作為特權的監護，一直是父權社會的家族生活方

式之一，帶有男權和父權的雙重特點。直到近代著名

法典《法國民法典》，都未有本質改變。羅貝爾‧巴丹

戴爾指出，與成文法國家永久的父權制度相反，《法國

民法典》將父權限制為子女年滿 21 歲，同時又忠實於

羅馬法有關“家父”的傳統。“父權仍然非常嚴厲，

因為家父可以單獨對子女行使權威，可以命令對不滿

13 歲的子女實行拘禁，最長時間為一個月，而對年滿

16 歲的孩子，還可以命令實行最長 6 個月時間的拘

禁。”11 而最初被命名為《法國人之民法典》的《法

國民法典》，其實也不過“優先是所有權人、已婚者、

家父之《民法典》”，“打上了指導共和八年憲法之

‘權威原則’的烙印”。 12  家長不僅對子女有監護

權，而且對妻子也享有特權，《法國民法典》第 213 條

規定：“夫應保護其妻，妻應順從丈夫。”13 

正如巴里‧尼古拉斯所言，今日監護制度已無家

長制社會特權色彩，而更多地體現為義務和責任。《法

國民法典》即為著例。該法典第 394 條規定：“監護，

作為對兒童的保護，是一種公共性質的任務；監護是

家庭與公共行政部門的責任。”14 該條規定在大陸法

系國家和地區民法典的監護制度中，最具鮮明立場，

 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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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監護不僅僅是私法制度，在必要時，它可能還

是一項重要的公法制度，由政府代行監護之責。這種

思想也體現在台灣地區 1999 年修正民法第 1094 條時

的舉措，即“基於社會監護之理想，引入公職監護、

社團監護之制度”，林秀雄評論時說“此次修法……

實屬正確”。15 

此外，《葡萄牙民法典》中出現了“善良家父”

這樣的法律術語，該法第 1935 條第 2 款規定：“監

護人應以善良家父之注意義務擔任監護職務”。16 澳

門《民法典》在述及“監護人之權利與義務”時，有

與上述《葡萄牙民法典》第 1935 條第 2 款完全相同

之規定。17 上述法條中的特定術語“善良家父”和羅

馬法中“善良家父”的關係為何，我們仍然不清楚，

但是，這一術語的出現值得關注。18 根據學者的研

究，在羅馬法上，善良家父是社會一般的認識能力和

意志力的標竿，就認識能力而言，他應預見行為的一

切可能的後果並趨利避害地處置之；就意志力而言，

他應照料自己管領的人和物不致使其受到損害，為此

在收穫季節要不畏蚊蟲和夜露睡在打穀場上。19 

由此觀之，今日葡萄牙及澳門監護制度中的“善

良家父”，很有可能是羅馬法上“善良家父”在當代

的重新解釋和權利義務的重新塑造。又或者說，和近

代以來的“親權”制度存在某種關聯。可以確知的

是，在沒有規定“親權”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通常也

不會規定“善良家父”，而“親權”一般是與未成年

人相關的。例如《日本民法典》中的情形。積極重達

在評論日本的監護制度時說，當代“未成年人之監

護，乃是親權之延長或補充”。20 這是極為中肯的。 

概而言之，監護的演進史，是一部從權力到義務

的演化史，也是從羅馬法上“善良家父”式威權管

理，到近現代歐陸民法典上“公共部門”代行監護之

責的演化史。 

 

 

三、監護、禁治產二分法的檢討 
 

澳門《民法典》的監護制度21，是作為“彌補親

權之方法”22而出現的。根據Carlos Alberto Da Mota 

Pinto的著述，對未成年人之無能力以代理制度補充

之，補充方法首先是親權，無親權時則是監護。23 澳

門《民法典》第 1784 條規定“監護人一職，由父母

指定並獲法院確認之人擔任，又或由法院指定之人擔

任”，以及第 1785 條“父母得為假使其於將來死亡

或無行為能力之情況，指定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

可知澳門的監護制度，實為未成年人的監護制度，而

不包括對成年之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

力之人的監護。從制度設計來看，澳門成年的無民事

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之人在私法上的地位

和權利，是由澳門《民法典》總則中的“自然人”章

來規定的。澳門《民法典》承襲葡萄牙民法典成例，

沿用了禁治產、準禁治產制度24，比較《葡萄牙民法

典》“禁治產制度適用於成年人”的規定25，澳門《民

法典》只是略作修訂為“禁治產制度適用於成年人或

親權已解除之人”。26 由此可知，澳門《民法典》中

的救助制度，包括三個部分：未成年人監護制度，成

年人禁治產、準禁治產制度，以及保佐制度。 

查域外立法例，自 20 世紀末以來，傳統民法上的

對精神障礙、身體殘障成年人的禁治產制度和對未成

年人的監護制度之間的區分日趨模糊，主要體現為監

護制度向成年人監護的擴張和禁治產制度的逐步消

亡。如德國自 1992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禁治產制度，代

之以較有彈性的監護制度、法律上的照管制度以及保

佐制度。27 日本自 2000 年 4 月 1 日起廢止禁治產制

度，實施“新的成年監護制度”，即輔助、保佐和監

護的制度。28 根據該新制度，日本監護制度分為對未

成年人的監護和對成年人的監護。根據 2007 年 3 月 5

日第 2007-308 號法律，《法國民法典》廢除了禁治產

制度，代之以未成年法定管理(父母俱在或其中一人

亡)、未成年人監護(父母均已去世)和對成年人的法律

保護措施(凡是經醫療認定因精神或身體官能損壞，不

能表達自己意思，無法自行保障其利益的成年人)。29 

在晚近頒行的民法典中，雖然 2003 年 1 月 10 日生效

的《巴西新民法典》上保留了禁治產制度30，但是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一部

分——即“總則”編、“所有權和其他物權”編、“債

法總則”編，其“總則”編第三章規定了公民(自然

人)——卻並未規定禁治產制度，而是規定了對未成年

人的“監護”制度、對成年人的“保護”制度以及對

有行為能力公民的“庇護”制度。31 

禁治產制度早在《十二表法》和羅馬法中就有規

定。烏爾比安說：“根據《十二表法》的規定，禁止

浪費人管理自己的財產。這是根據慣例而引進的一項

原則。不過，現在裁判官們或行省執政官們如果發現

一個人隨時地無節制地揮霍他的財產，破壞性地濫用

他的財產，那麼，要參照精神病人的例子給該人指定

保佐人。”精神病人和浪費人始終處於被保佐狀態

中，而一旦精神病人和浪費人直到或是精神病治愈或

是恢復了良好的習慣，則保佐狀態直接依法終止。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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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羅馬法以來，禁治產制度的功能一直是“禁”，《法

國民法典》非常明確地規定，“成年人經常處於癡

愚、心神喪失或瘋癲的狀態者，即使此種狀態有時間

歇，應禁止其處理自己的財產”。33 澳門《民法典》

的立法者則認為成年人“因精神失常、聾啞或失明而

顯示無能力處理本人人身及財產事務”34，以及對於

上述之人雖然未致禁治產宣告，但“因慣性揮霍、濫

用酒精飲料或麻醉品而顯示無能力適當處理其財

產”35的情形，則應適用禁治產制度。而上述適用禁

治產的情形，即若置於《法國民法典》或《德國民法

典》時代，尚可能有質疑之聲，放諸今日，則顯然與

民法的精神相違背，也與人權保障思潮相逆。 

梅仲協在《民法要義》(1937 年，1954 年修訂)

一書中尚認為德國、瑞士、蘇俄、法國、日本民法典

中禁治產範圍，都較《中華民國民法典》(以及後來

的台灣現行民法)為廣，除對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

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者得宣告禁治產外，凡聾、啞、

盲、浪費、酗酒，也得為禁治產。梅氏因而認為“現

行民法，未設專條，殊為憾事”。36 但僅僅過了半個

世紀，現行台灣民法就廢棄了禁治產制度，將所有法

條中的“禁治產”修正為“監護”，新修訂的台灣民

法並於 2009 年 11 月 23 日起施行。其修法理由是，

修法前民法禁治產之用語，“僅有禁止管理自己財產

之意，無法彰顯成年監護制度重在保護受監護宣告之

人，維護其人格尊嚴，並確保其權益之意指”。37 台

灣的情形當然與澳門不同，但是，其修法理由當是中

肯的。 

 

 

四、未成年人財產之管理制度 
 

如前所述，澳門《民法典》將監護作為“彌補親

權之方法”而規定，同時作為彌補親權的方法而在

《民法典》中規定的，還有“財產之管理”。38 這就

產生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即澳門《民法典》中的監護

制度，其內容是否不包括“財產管理”？從上述第三

節來看，監護人的職能之一，即是幫助受監護人建立

起資產和債務清單，但是，監護人只能建立和向法院

提交清單，並不能管理財產，管理財產另有其人，名

為“財產管理人”。39 澳門《民法典》第 1823 條規

定了管理人的權利和義務，包括：○1 管理人在其管理

範圍內，具有監護人之權利和義務；○2 在與管理人負

責管理的財產有關的行為上，管理人是未成年人的法

定代理人；○3 管理人應以財產的收益補償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監護人為扶養未成年人所支付的必要款項；○4

對於在管理人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監護人之間所出

現的分歧，由法院透過裁判處理，如有親屬會議的，

則法院在作出裁判前須聽取親屬會議的意見。 

從上述第 1823 條內容來看，“財產管理人”是

一項疊床架屋的制度，其功能完全可以由監護人來承

擔。理由如下：第一，所謂“管理人在其管理範圍內，

具有監護人之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其實已經預設了

管理人的功能與監護人在本質上是極為相似的。第

二，法條規定，管理人在財產有關行為上是未成年人

的法定代理人。但是，根據澳門《民法典》第 1794

條的規定，同樣可知監護人雖然並不當然就是受監護

人的代理人，但是，作為受監護人的代理人的監護

人，在經過法院許可後，其功能非常豐富，足以取代

財產管理人，包括：○1 作出第 1744 條第 1 款所指的

任一行為；○2 以運用未成年人的資金為名義而取得動

產或不動產；○3 接受遺產、贈與或遺贈；○4 設定或清

償債務，但有關債務涉及未成年人的扶養，或對未成

年人財產的管理屬於必要者除外；○5 提起訴訟，但屬

於收取定期給付之訴，或遲延起訴可能導致損害者除

外。至於監護人是如何成為受監護人的代理人的，法

條並未言明。途徑可能包括：○1 未成年人父母指定；

○2 法院指定。第三，管理人的第三項職能“應以財產

的收益補償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監護人為扶養未成年

人所支付的必要款項”，完全可以由監護人來完成，

只是監護人為被監護人利益而墊付的款項，當然不能

由自己決定如何補償自己，而可以考慮由法院來決定

如何從受監護人的收益中來補償監護人。 

因此，本文認為澳門《民法典》中的財產管理人

制度，並無獨立存在的必要，完全可以廢除。如此處

理後，作為彌補親權之方法的，就只有監護一項而已。 

 

 

五、成年人監護 
 

澳門《民法典》未規定成年人監護。比澳門《民

法典》頒佈尚晚 3 年的《巴西新民法典》，也沒有規

定成年人監護，而該制度在《魁北克民法典》中已得

到規定，在許多國家的民法學說中也都已得到承認，

《巴西新民法典》因此落得了“敗筆”的指責。40 

認為監護制度僅僅適用於未成年人，而對身體殘

障、精神障礙成年人適用禁治產制度，可以說是 19

世紀初至 20 世紀中葉大陸法系家長式民法典的管制

理念持續發酵的產物，並未意識到人格尊嚴、人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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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重要。澳門《民法典》頒佈於 1999 年，卻還抱

殘守缺規定禁治產制度，令人費解。徐國棟在評論

2002 年《巴西新民法典》時指出，該法典“全然不顧

在法國和德國等民法領導性國家已廢除禁治產制度

的事實仍然規定了這一有傷人的尊嚴的制度”，是

“敗筆”。41 褫奪精神正常、身體殘障成年人的財產

管理權利，當然也有幫助之意，但是其管制意味更重。 

施啟揚認為，原有的禁治產制度受到世人關切

與重視的原因，正是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以及社會的

動盪不安，使得精神障礙人數相對增加，且其輕重

程度不同。尤其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由於醫藥發達，

精神障礙的治愈機會增加，對於受監護人應特別重

視其人權的維護。事實上受監護人的病況不同，不

能使其長期處於社會的邊緣，而應視其精神狀態的

改善程度，逐步再融入社會，過正常生活，行使權

利、履行義務。42 施氏所論並未及於身體殘障人士，

就澳門《民法典》而言，其所規定的聾啞、失明等

身體殘障人士，在其“顯示無能力處理本人人身及

財產事務”時適用禁治產制度，卻凸顯民法典制定

者缺乏對身體殘障人士必要的人格尊嚴之關注，也

未關注殘障人士人格平等之心理需求。43 此外，今

日澳門早已超越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第

一賭城，澳門嗜賭成癮之人日漸增多，又當如何救

濟之，是否可以將其納入澳門民法上的救助體系？

現時澳門《民法典》對此問題缺少關注，但是未來

《民法典》修訂時，是否可以考慮擴大成年人監護

的範圍並將問題賭徒納入其中？ 

澳門親屬法未來的發展，當然未必是借鑒德國、

法國、日本或者台灣地區的修法成例，但是，在傳統

的監護制度和禁治產制度二分法逐漸失去合理性之

後，總體發展趨勢是以監護制度領禁治產制度之責，

當是毋庸置疑的。至於對那些需要特殊保護的成年

人，立法上是用“監護”制度保護之，還是如法國，

直接規定“對成年人的法律保護措施”，或者如俄羅

斯聯邦規定“保護”和“庇護”制度，則需要先行進

行修法研究，不宜直接移植。本文認為可以作如下的

修法構想：就體系而言，民法上救助制度包括監護制

度和保佐制度兩大類，在監護制度之下，又可以細分

為未成年人監護和成年人監護。 

 

 

六、結論 
 

澳門的監護法律制度，自澳門回歸以來並未有甚

麼變化，並不是因為該制度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原

因可能是在於，該問題早已存在，但尚未引起我們足

夠的重視。從監護制度演進史可知，現代監護的理念

是保護被監護人，而非對其進行管制。因此，在近代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典立法浪潮中開始出現的一些

制度，諸如禁治產，因其明顯具有管制人身、褫奪財

產管理權的色彩，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已經逐

漸被世界各國和地區所廢棄。現代民法，已經從“把

人看作理性的、有意志的、堅強而聰明的存在加以對

待的方法，轉變成為主要把人看作弱者、愚蠢的存在

而加以對待”。44 既然聰明的存在需要恢復其愚蠢本

相，則愚蠢的，更為愚蠢，弱勢的，更為弱勢，應是

現代民法發展的趨勢。澳門的監護制度也應該與時俱

進，未來修法時果斷廢棄禁治產制度，並且在民法典

中取消未成年人財產管理制度，而統一以未成年人監

護代之。鑒於成年人喪失行為能力的情況所在多有，

也應規定對其實施成年人監護，而不是禁治產或類似

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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